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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考场后需要测量体温。如发现有体温超过 37.５℃者，包括考生和陪同人员在内，该实习实施方的全体

人员都须离开考场。（考生可在重新调整考试日程后参加考试） 

完成体温测量后，请向考生告知本【参加考试注意事项】的第 1、2 部分，向陪同人员告知第 3 部分。 

1. 关于换衣服和贵重物品保管 

(1) 贵重物品需自行保管。走动时请各自随身携带自己的物品。 

(2) 注意不要遗忘或丢失物品。 

(3) 请关闭手机等所有通信设备的电源并放入包内。 

如果不关闭电源，请交予陪同人员保管。 

(4) 请摘下手表、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所有配饰并放入包内。 

(5) 换工作服时，请只换上衣和裤子。 

（正式考试时才需戴上帽子和手套。现在请不要佩戴） 

(6) 请勿在工作服的口袋中放入任何物品。 

(7) 请在监考人员指定的场所换衣服。 

(8) 请勿使用带有轮椅标识的洗手间。禁止在洗手间内交谈及换衣服。 

(9) 考场内禁止摄影。 

2. 考试中的注意事项 

(1) 不得偷看其他考生的答案。 

(2) 不得偷看打印的学习资料和笔记、小抄等。 

(3) 不得自言自语或与周围人交谈。 

(4) 不得离开座位。 

(5) 不得将考题抄写在准考证和手上等处。 

(6) 不得将答案告知其他考生或帮助其他考生。 

(7) 考试过程中请遵从监考人员的指示。不得在监考人员作出指示前提前行动。擅自行动将会被扣分。 

(8) 存在违规或作弊行为者将失去考试资格，这种情况下无法再次参加考试。请特别注意。 

(9) 如果考试过程中感觉身体或精神不适，请通知监考人员，不要硬撑。 

(10) 发生地震或火灾等灾害时，请遵从监考人员的指示，沉着冷静地行动。 

3. 陪同人员注意事项 

(1) 请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 

(2) 请将烹饪考试产生的垃圾带回公司进行废弃处理。 

(3) 请在等候区等候，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联系。 

离开座位时请告知监考人员。 


